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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靖 江 市 人 民 法 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（2021）苏 1282 执 3479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谢志新，男，1971 年 12 月 10 日生，居民

身份证号码 321024197112100072，汉族，住靖江市扬子花苑

3 幢 106 室。

被执行人：江苏泰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21282MA1X7N2K6A，住所地靖江市马桥镇正茂路 58

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孔维清。

被执行人：薛建新，男，1969 年 12 月 11 日生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 321086196912113810，汉族，住靖江市香樟园小区

1 幢 B501 室。

被执行人：王艳蕾，女，1994 年 12 月 1 日生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 32020419941201302X，汉族，住无锡市梁溪区县航

新村 5 号 106 室。

被执行人：孔小飞，男，1972 年 4 月 16 日生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 321282197204163438，汉族，住靖江市马桥镇祖师

村孔家埭 44 号。

被执行人：江苏劲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21282MA1Y7BJE3R，住所地靖江市生祠镇三河村村

部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孔小飞。

本院在执行谢志新与江苏泰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薛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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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、王艳蕾、孔小飞、江苏劲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本院（2021）苏 1282 民

初 347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以（2021）

苏 1282 民初 1067 号民事裁定书保全查封了被执行人薛建新

与案外人薛栋梁、鞠丽华共有的位于靖江市江平路 325 号荣

盛香樟园 1 幢 B501 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苏（2016）靖

江不动产权第 0001302 号]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、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薛建新与案外人薛栋梁、鞠丽华共有的位

于靖江市江平路 325 号荣盛香樟园 1 幢 B501 的不动产及附

属设施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邹 江 川

审 判 员 郭 满 秋

审 判 员 刘 江 昆

二Ｏ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 袁 柏 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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